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107學年度家庭教育工作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家庭教育法與家庭教育法施行細則 

二、本校 107學年度學生輔導工作計畫 

 

貳、目的 

一、落實學校推展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之實施。 

二、結合學校、家長會與社區資源，推展家庭教育及親職教育，以提昇家庭教育 

功能。 

三、透過家庭教育活動之辦理，增進親子間良性之溝通互動，與親師生之家庭教

育知能。 

四、透過多元互動之方式，引導家長思考教養態度並培養有效之教養方法，建立

良好的親師合作機制，以健全學生身心發展。 

 

參、成員 

   由(校長、輔導主任、教務主任、學務主任、國高中專任輔導教師、國中家長代 

   表、高中家長代表、特教代表)共 9人組成家庭工作委員會，校長擔任召集人， 

   輔導主任為執行秘書。 

 

肆、規劃項目 

  一、舉辦增進家庭關係與家庭功能之各項教育活動。 

  二、家庭教育實施方式：每學年於正式課程外實施四小時以上之家庭教育課程及 

      活動，採取多元彈性的實施方式，因應學生身心發展之需求、家庭狀況，及 

      學校人力、物力而規劃不同主題之學習活動，並於學校行事曆載明。 

  三、善用社區資源推行家庭教育，並會同家長會辦理親職教育。 

 

伍、實施方式 

一、行政組織與運作 

(一)組織家庭教育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輔導室） 

(二)擬定並推動家庭教育實施計畫(輔導室) 

(三)將家庭教育活動納入學校行事曆(各處室) 

二、實施家庭教育課程 

(一)鼓勵各科教學融入家庭教育範圍與內涵(教務處) 

(二)推派教師參與家庭教育研習、種子教師培訓或進修活動（輔導室） 

三、辦理家庭教育活動 

     (一)舉辦親職講座，強化家長的親職功能，發揮家庭教育的效能（輔導室） 



 

 

     (二)每學期辦理親師懇談會活動，增進親師溝通，建立親師合作機制(學務 

    處、教務處、輔導室)  

 (三)辦理升學輔導家長說明會 

     包含:大學多元入學講座、大學選填志願講座、高中選組輔導講座、國 

     中十二年國教適性輔導講座、國中選填志願講座(學務處、教務處、輔 

     導室) 

(四)辦理親職教育講座，增進家長親職知能（家長會、輔導室） 

(五辦理高國中「包高中祈福」活動（家長會、輔導室） 

  四、提供家庭教育諮商、諮詢或輔導 

      (一)針對校內重大違規或特殊行為學生實施家庭教育輔導機制(輔導室)  

      (二)視需要辦理個案會議(輔導室) 

      (三)提供家長諮詢服務(電話或面談)（輔導室） 

      (四)提供國中部台北市學生輔導中心轉介與身心科門診資訊(輔導室) 

      (五)辦理特教 IEP會議，結合家長及教師研擬特殊學生輔導與安置措施 

      (六)結合家長資源辦理職涯系列講座(家長會、輔導室) 

  五、宣導家庭教育訊息 

      (一)於重要集會宣導家庭教育理念、議題、法規(朝會、週會、導師會議、 

          校務會議、親師座談會等) 

      (二)於學校網頁提供研習、相關資源連結與文章訊息(輔導室、家長會) 

      (三)利用電子看板宣導家庭教育(圖書館) 

  六、提供急難家庭協助服務 

      提供仁愛基金申請(學務處) 

  七、充實家庭教育軟硬體設備(圖書館) 

  八、整合資源辦理相關活動 

      結合家長會，協助校內相關活動(家長會、學務處、教務處、輔導室) 

 

陸、評鑑與獎勵 

  一、每學年期末進行家庭工作評估效能，作為策定下學年計畫之修訂參考。 

  二、本校教師參與各項學校家庭工作，積極認真並績效良好，經相關會議討論核 

      定者，得敘獎鼓勵。 

 

柒、本計畫所需經費由學校年度相關經費、家長會補助經費、各計畫補助經費下支 

    應。 

 

捌、本計畫經家庭工作委員會通過，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